2017-2021年新开河调蓄池工程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组，于2022年7月-11月，对天津市水务局“新开河调蓄池工程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目评价结果为86.49分，评价等级为“良”。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解决天津市中心城区合流制地区雨天溢流污染严重的问题，兼顾防汛标准的提高，实现城区排水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改善水体环境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和《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23号）提出的“加快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解决城市积水内涝问题和在雨污合流区域加大雨污分流排水管网改造力度”要求和“美丽天津·一号工程”
中清水河道行动的总体部署，天津市水务局组织下属单位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事务中心实施了新开河调蓄池工程。工程建成后能够存蓄新开河周边片区雨污水和初期雨水，从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完善雨污水设施，解决七马路、育婴堂地区雨天溢流污染严重的问题，同时提高防汛标准，极大地改善水体及周边环境的质量。

2.主要内容

2015年10月天津市水务局向市发改委报送了新开河调蓄池工程的项目建议书，2017年3月市发改委批复同意了新开河调蓄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7年7月市发改委同意了新开河调蓄池工程的初步设计，批复工程概算总投资36867万元。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完工日期为2020年5月4日。2020年12月25日项目通过了工程竣工验收，于2020年12月4日由天津市兴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但尚未进行竣工财务决算。

项目实施内容为在新开河（月纬路与八马路交口附近）河道下方新建一座平面尺寸约45.4米*123.8米，容积4.5万立方米的全封闭式地下式调蓄池，调蓄服务七马路及育婴堂两个排水系统，服务面积4.45平方公里，其中七马路片区2.33平方公里，为合流制系统；育婴堂片区2.12平方公里，为分流制系统。

3.项目组织管理

天津市水务局是新开河调蓄池工程项目的主管单位，负责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所属事业单位天津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水务建设中心”）是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对工程进行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协调等工作，并对参建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所属事业单位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为项目的运行管理单位，负责工程移交后项目的运行管理和养护维护工作。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17年7月5日，天津市水务局以《市水务局关于中心城区广开四马路等7片合流制地区市管排水设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开河调蓄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津水规〔2017〕51号）对该工程进行了批复，核定概算总投资36867万元，已累计下达项目年度投资计划31066万元，实际到位资金31066万元，其中市财政资金16566万元，地方政府债券1450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尚有5801万元概算资金尚未到位；实际到位的资金已全部使用，预算执行率为100%，无结转结余资金，资金沉淀率为0；各年度资金实际到位及使用情况见表1。截至评价时，建设单位尚欠工程款、监理费等
共计3672.7万元。该项目实际总投资额
为35016.9万元，项目实际总投资较概算总投资节约1850.1万元，成本节约率为5.02%。

表1  各年度资金实际到位及使用情况表
	年度
	资金到位情况（万元）
	资金使用情况（万元）

	
	合计
	市财政资金
	地方政府债券
	

	2017
	7000
	7000
	 -   
	 -   

	2018
	1566
	1566
	 -   
	2460.89

	2019
	20000
	8000
	12000
	26089.11

	2020
	 -   
	 -   
	 -   
	1.71

	2021
	2500
	 -   
	2500
	2514.24

	2022
	 -   
	 -   
	 -   
	0.06

	合计
	31066
	16566
	14500
	31066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为建设调蓄池1座，解决七马路片区和育婴堂片区雨天溢流污染严重的问题，控制溢流污染，兼顾防汛标准的提高，提升排水系统服务功能，改善水体环境质量。符合工程质量规范要求。

二、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经过综合评价，项目得分86.49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项目决策15分，项目过程18分，项目产出37.05分，项目效益18.44分，针对自评报告质量不高的问题扣减2分。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新开河调蓄池工程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17
	23
	38
	22
	—
	100

	得分
	15
	18
	37.05 
	18.44 
	-2 
	86.49 

	得分率
	88.24%
	78.26%
	97.5%
	83.82%
	—
	86.49%


评价结论：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解决了七马路、育婴堂地区雨天溢流污染严重的问题，同时提高了防汛能力，极大地改善了水体及周边环境的质量，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主要是项目资金落实不到位，个别工程支出未履行招标程序，项目实施工期稍有延迟，设备有效利用度有待提高，绩效管理工作存在不足，内控制度存在缺陷等问题。
三、主要绩效

（一）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节约经济成本

一是新开河调蓄池项目通过建设截流（调蓄）管道、调蓄池等手段提高截流量，使现状合流管得以充分利用，支管不需翻排改造，有效实现大分流、小截流的总体方略，避免了老城区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过程中实施周期长、施工难度大，推进阻力大，社会影响面广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经济成本。二是新开河调蓄池选址充分利用七马路和育婴堂两个排水系统之间的新开河河底，采用全地下式封闭设计，调蓄池建成后恢复河道现状及周边绿化，充分体现因地制宜、集约化用地的总体方略，节约了征地成本。
（二）改善内涝积水情况，提高地区防汛能力
调蓄池投入使用后，改善了老城区内涝积水的情况，提高了地区防汛能力。一是错峰排水，调蓄池把雨水径流的高峰流量暂留池内，待最大流量下降后再从调蓄池中将雨水慢慢排出，能有效规避雨水洪峰，对排水调度起到积极作用。二是改善积水，调蓄池通过截流雨水，在同等降水水平下实现积水深度、积水时间的下降和缩短，提高了管道系统的排水调蓄能力，提升了区域的防汛排涝能力，有效缓解了老城区内雨天积水点积水情况。
（三）控制溢流污染物，促进改善水环境

调蓄池运行使用后，收集了原本直接排入河道的污染严重的初期雨水和合流制雨污水，降低了排水系统雨天溢流量，减少了包括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等溢流污染物，控制了入河污染源，避免了排水管网超负荷时雨污水的集中排放问题，从而提升了城区排水系统的服务功能，改善了城区河道水环境质量，对推进构筑与美丽天津要求相适应的水环境体起到积极作用。

（四）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群众满意度较高

新开河调蓄池服务范围为七马路片区和育婴堂片区，服务区域覆盖居民社区、医院、学校等，其中七马路片区2.33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双湖花园、仁恒河滨花园、诺城花园、月桂园、九八三医院等；育婴堂片区2.1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志成里、争芳里、华泰园、盛宁家园、天津外国语学校等。经抽取随机公众对象开展问卷调查，新开河调蓄池投入使用后切实改善了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周边居民对项目实施过程及运行后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4.58%。
四、主要问题

（一）项目缺口资金落实不到位
新开河调蓄池工程项目经批复的概算总投资为36867万元，但在前期立项阶段未充分明确项目资金来源，包括在项目建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中均未明确，项目批复部门亦未对项目资金来源的落实情况进行充分审查，并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未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资金来源。根据目前已到位资金情况，实际资金来源为市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共计到位资金31066万元，其中市财政资金16566万元，地方政府债券14500万元，项目概算资金未足额到位，尚有5801万元概算资金尚未落实。截至评价时，建设单位尚欠工程款、监理费等共计3672.7万元，缺口资金的筹集渠道尚未落实。

（二）项目招投标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个别工程支出未按规定履行招标程序。项目中的“新开河调蓄池绿化修复工程”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天津盛鑫海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合同金额244.96万元，未履行招标程序，不符合《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中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必须进行招标的规定。
（三）项目过程及后续跟踪管理不严
一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没有做好工期控制，项目未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工期稍有延迟。新开河调蓄池工程实际开工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完工验收时间为2020年5月4日，实际工期29个月，比计划工期延迟了7个月，不符合设计批复的22个月的工期要求。二是项目建设完成移交后，有部分设备尚未投入使用。按照项目设计的要求，调蓄池内应设置SS检测仪、COD分析仪、TN分析仪和TP分析仪，用于检测调蓄池水质。检查发现上述检测分析仪器自项目运行以来尚未投入使用，处于闲置状态。

（四）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水平有待提高
项目建设单位绩效评价工作质量有待提高，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科学性不足，建立的各项绩效指标合理性较弱，项目任务与相关目标和指标的匹配度不高，绩效自评质量有待提升。一是建设单位填报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产出数量指标不够细化，数量指标仅反映与主体调蓄池相关的数量和规模，未按照项目具体建设内容进行细化，未包含除主体调蓄池以外的其他房屋建筑及管道工程的数量指标，关键信息反映不全面；二是申报的效益指标不够全面，新开河调蓄池项目的主要效益为改善水环境和提升防汛能力，但效益指标中仅设置了与生态效益相关的指标，未设置与提高防汛能力相关的效益指标，无法全面体现项目实现效益；三是绩效自评质量不高，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实际完成值缺少有效资料支撑。

（五）项目内控制度审核不严谨
经现场查阅项目内部控制制度，发现项目部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存在设计缺陷，与财务部制定的内控制度中的规定不一致。具体为新开河调蓄池项目部制定的《新开河调蓄池项目财务管理制度》要求项目资金需实行专户管理，不符合建设单位财务部制定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层面的财务管理办法中未规定实行专户管理。新开河调蓄池项目部和财务部未对制定的内控制度进行互相审核，内控制度的制定和审核流程存在漏洞。
相关建议

（一）落实项目缺口资金，规避社会风险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增强立项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前期工作的精细化水平，在立项阶段充分调查论证建设资金的来源，严格执行《基本建设财务规则》《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项目批复部门应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对申报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建设方案合理性、经济社会效益以及项目资金等主要建设条件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对不符合立项条件的项目不予审批。在现阶段尚有未到位资金的情况下，项目主管单位和财政部门应加强项目资金的筹集管理，积极筹措项目缺口资金，及时支付工程欠款，避免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夯实招投标管理工作，提升管理质量

建设单位应加强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规范招标投标活动，遵守“公平、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执行招投标程序选用施工单位，做到优质、适宜、节俭、安全。

加强过程控制和跟踪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一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应强化工期意识，抓好过程控制，提高管理水平。根据项目总工期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阶段目标计划，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定期检查实际进度是否按照计划要求进行，对出现的偏差情况进行分析，充分协调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关系，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调整阶段目标计划后再付诸实施，直至建设工程完工，有效保证在计划工期内完成工程建设，及早交付使用，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基础设施。二是项目建设完成并移交后，项目主管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设备运行管理的跟踪监控。项目运行管理单位应按照项目设计要求，尽快配备相关技术人员以满足设备运行需要，从而发挥工程设计的服务功能，避免设备的闲置与资源的浪费，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合理充分，效益最大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四）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提升履职效能
项目主管单位应按照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增强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意识，科学设置各项绩效指标，建立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提升项目任务与相关目标和指标的匹配度，并提高自评质量，为部门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奠定基础。一是要充分量化、细化各项产出指标，按照项目具体建设内容细化产出数量指标，确保充分反映项目的具体产出情况；二是要全方面反映项目效益情况，根据项目预期产生的工程效益情况设置全面的效益指标，增加反映提高防汛能力相关的效益指标，确保全方位体现项目预期效益；三是要增强绩效评价工作的严谨性和责任感，提高绩效自评报告的质量，全面总结项目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并充实相关依据材料，避免自评报告流于形式，缺少有效支撑。

（五）优化完善内控制度，提升管理水平
在内控制度设计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内控管理参与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完善内控制度的制定及审核流程，不断完善和优化项目内部控制制度，及时修订《新开河调蓄池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删除实行专户管理的相关规定，与建设单位实际执行的《天津市水利工程建设事务中心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保持一致，逐步规范内部控制体系，促进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
� 美丽天津·一号工程：该工程于2013年9月18正式启动，主要内容是包括清新大气、清水河道、清洁村庄、清洁社区和绿化美化。


� 欠款数据来源：项目实际投资额35016.9万元-预提建设管理费278.21万元-已付款金额31066万元。


� 实际总投资额数据来源：本项目尚未进行竣工财务决算，本次绩效评价报告中的实际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交付使用资产移交清册（估计价值）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草稿、与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试验中心签订的第三方抽样检测费补充协议。








